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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第三屆第十三次勞資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109年 2月 6日(星期四)上午 11時 

會議地點：蘭潭校區行政大樓 2樓人事室會議室 

主席：資方代表李鴻文院長          紀錄：謝翠珍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紀錄確認暨執行情形：（請參附件第 1 頁至

第 4 頁）會議紀錄決議暨執行情形同意備查。 

參、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人事室 

勞工動態：(108.10.29~109.02.05) 

姓 名 異動類別 職 稱 原職單位 新職單位 生效日期 

陳建州 新進 專案組員  國際事務處 108.11.01 

温淑如 新進 專案護理師  
環境保護及安

全管理中心 
108.11.04. 

鄭靜芬 陞遷 專案組員 生命科學院  108.12.02 

唐靖雯 陞遷 專案組員 
生物機電工

程學系 
 108.12.02 

蘇月環 離職 專案技佐 
園藝技藝中

心 
 108.12.06 

黃馨璉 離職 專案辦事員 副校長室  109.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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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韻晴 離職 專案辦事員 教務處  109.02.01 

李依霖 陞遷 專案組員  學生事務處 109.02.04. 

劉軍駙 陞遷 專案組員  學生事務處 109.02.04. 

合計： 

新進 2人、離職 3人，陞遷 4人、留職停薪 2人，截至 109.02.05為止，契僱人員及

專案工作人員（含留職停薪）共計 139人。 

 
決定：洽悉。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防疫照顧假給薪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勞動部公告，為因應防疫、中小學延後開學及家長照顧12歲

以下學童之需求，家長其中1人得請防疫照顧假。茲摘錄「防

疫照顧假 Q＆A」相關內容（請參附件第 5 頁至第 6 頁）如

下： 

(一)勞工配合防疫照顧需求而未出勤，雇主不得視為曠工、強迫

勞工以事假或扣發全勤獎金等不利處分。 

（二）雇主如扣發全勤獎金，將依違反勞基法22條工資未全額給付

處罰；如強制勞工一定要請特別休假或事假，將依違反勞基

法第38條或第43條規定處罰，處罰金額都是2萬元至100萬

元。 

（三）「防疫照顧假」係為防疫應變的特別措施，並非公假性質， 

雇主應配合准予符合條件者，但此一特別措施並未強制雇主

應付薪資，希望勞雇雙方要共體時艱，共同為防疫而努力。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公務員亦可請14天防疫照顧假，

只有給假並不支薪（請參附件第 7 頁）。 

三、查案揭防疫照顧假計10個工作天（109年2月11日至2月24

日），考量本校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之權益及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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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衡平性，研擬3方案如下： 

(一)甲案：請假5天以內之天數仍予支薪；超過5天之請假天數不予

支薪。 

(二)乙案：請假期間照常支薪。 

(三)丙案：請假期間不予支薪。 

四、非以校務基金進用之專案工作人員之作法，建議自行檢視經

費狀況後，比照採取之方案辦理。 

討論：（略） 

決議： 

 一、防疫照顧假係屬政府為因應防疫所新增之假別，依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之公告，公務人員申請防疫照顧假期間准假不給薪；考量人事

管理一致性，以校務基金進用之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其給假

期間比照公務人員之措施，不予支薪。 

二、上開決議以 109年 2月 11日至 2月 24日之給假措施為準，日後如

有延長給假之政令或公告，再另案提會討論。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推選下一次會議主席，提請表決。  

說明: 

一、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16條規定，勞資會議之主席，由勞

資會議代表輪流擔任之。但必要時，得由勞資雙方代表各推派

一人共同擔任。 

二、本會第三屆第一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吳煥烘、第二次會

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胡采玲、第三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

表李安進、第四次會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羅英明、第五次會

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丁志權、第六次會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

表石淑燕、第七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徐志平、第八次會

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江斈昕、第九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

表黃光亮、第十次會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蔡依珊、第十一次

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洪滉祐、第十二次會議推選主席為勞

方代表胡采玲、第十三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李鴻文。  

討論：（略） 

決議：經出席代表一致推選，由勞方代表蔡依珊代表擔任下次會議主席。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中午12時20分） 





1



2



3



4



5



6



7




